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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生态环境局
关于公开征集涉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领域

突出问题线索的公告

为全面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，优化法

治化营商环境，现就公开征集 2023 年以来玉溪市涉企生态环境

行政执法领域突出问题线索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
一、线索征集范围

（一）涉企执法检查不合法、不科学问题

1．实施检查主体不具备法定资格，未依法确认并向社会公

告，超越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检查；违反《云南省行政执法证件

管理规定》（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38 号），未取得执法证件人

员实施检查；政府议事协调机构、检验检测机构、科研院所等第

三方以及中介机构实施行政检查；检查事项无法定依据，擅自将

入企检查作为行政许可、行政给付等行政行为的前提条件。

2．未制定检查计划，搞扎堆检查、任性检查，检查频次明

显超过合理范围；检查缺乏精准性，对同一事项未落实“综合查

一次”要求，搞重复检查、多重检查；未落实“企业安静期”，每

月 1—15 日期间，非紧急、特殊情形，对企业开展现场行政检查。

（二）涉企执法检查不严格、不规范问题

3．行政检查未依照法定程序进行，检查前未制定并报批检

查方案；自 2025年 5月 1日起实施检查时未使用“移动执法APP”

扫码入企；检查时未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，未主动出示执法证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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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告知企业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；检查中超越检查范围

和权限；未使用执法记录仪、移动执法系统做到全过程留痕、可

回溯管理；检查结束后未及时告知企业检查结果。

4．检查随意性大，动辄责令停产停业，搞“一刀切”、运动

式检查；未经评估部署专项检查，检查计划未按规定备案并向社

会公布；随意设定专项检查范围、内容、时限，搞“一人生病、

大家吃药”等全覆盖、无差别检查；超越法定管辖范围，对非本

辖区的行政相对人进行执法活动，利用行政执法手段插手异地的

经济纠纷，未履行协作程序或者超越协作权限在异地开展执法。

（三）涉企执法检查不作为、乱作为问题

5．搞变相检查，以调研、观摩、督导、考察等名义行检查

之实；搞趋利性检查，下达或变相下达罚没款、执法数量考核指

标或任务，将考核考评、预算项目绩效与检查频次、罚款数额挂

钩，重复处罚、任性处罚、乱处罚；隐匿、截留、挪用、私分罚

款、没收的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，违反“罚缴分离”规定，将行政

罚没收入与本单位业务经费、福利待遇挂钩；利用行政执法权刁

难企业。

6．对企业违法行为该处罚的不处罚、该移送的不移送，以

管代罚，以罚代刑；超出法定权限或者范围进行罚款，罚没收入

异常增长；未规范执行裁量权基准，类案不同罚、过罚不相当、

畸轻畸重，随意进行大额顶格处罚，不适用相关法律规定给予减

轻处罚、免予处罚；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（主席

令第四十九号）、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查封、扣押办法》（环

境保护部令第 29 号），乱查封、乱扣押、乱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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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涉企执法检查不文明、不廉洁问题

7．为民服务意识淡薄，检查态度冷漠，对待企业高高在上，

口大气粗，检查方式简单粗暴；漠视企业合法合理诉求，未按规

定保障企业陈述、申辩权；刻意要求企业法定代表人到场，干扰

企业正常生产经营；对群众反映强烈，重复举报的突出问题，解

决不及时、查处不到位，轻视群众耍官威；在“生态为民”行动中

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。

8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吃拿卡要，索取

财物，要求被检查企业无偿或廉价提供服务；接受被检查企业馈

赠、报酬、福利待遇，参加被检查企业提供的宴请、娱乐、旅游

等活动，被检查企业支付消费开支或将检查费用转嫁给企业；强

制企业接受指定的中介机构提供服务；向被检查企业通风报信，

泄露检查信息或举报人信息，接受请托说情干预，办人情案、关

系案。

二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为方便群众反映问题，提高线索质量，便于有效核实

查办，请按照附件表格格式反映问题线索。

（二）提倡实名反映问题线索，受理部门将按照反映人意愿

对反映的相关信息进行保密。反映人应当如实反映情况，对所反

映问题的真实性负责，不得虚构、夸大、捏造事实，对借机诬告、

陷害等行为，交有关机关依法追究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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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已由纪检监察机关、信访等部门受理，或者已申请行

政复议和进入司法程序的相关问题线索，不纳入本次线索受理征

集范围。

（四）电子邮件和来信举报，请填写《涉企生态环境行政执

法问题线索征集表》，连同相关证据书面材料邮寄。

（五）本次征集活动自即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。

三、线索反映渠道

（一）电子举报邮箱：yxssthjbhzhxzzfzd@163.com（邮件主

题请注明“问题线索”）；

（二）举报电话：0877—6571639（工作日上午 8：30—12：

00，下午 14：30—18：00）；

（三）来信举报地址：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中段亚太

汽车城慧波集团大楼二楼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涉企生态环境行政

执法问题集中整治专班（邮编：653100）；

欢迎广大企业、群众积极反映相关问题线索！感谢社会各界

对涉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协助配合！

附件：涉企生态环境行政执法问题线索征集表

玉溪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5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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